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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4月 29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就法国欧洲和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会议后媒体候访期间的发言撰写此函。法国外交部长在

发言中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和平核计划提出了毫无根据且出于政治动机的指

控，包括毫无根据地断言“伊朗处于研制核武器的临界点”。这种指控反映了对

伊朗根据国际法所享有合法权利的根本误解或刻意歪曲。指控还表明对事实的

选择性解读，并凸显了一个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奉

行双重标准的一贯行径。在此，我谨提请你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以下几点： 

 妄称伊朗“处于研制核武器的临界点”的指控毫无根据，且在政治上不负

责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未寻求发展核武器，其防御性原则并未改变。伊朗

坚决反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的创始缔约国，始终全面恪守条约规定的各项义务。国际原子能机构继

续对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进行监督与核查，其各次报告一贯证实：从未发生

过将核材料转用于非和平用途的情况。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边成就，得到了安全理事会

通过第2231(2015)号决议的一致核可。该计划遭破坏并非伊朗造成，而是由于美

国肆意妄为的非法退出并且欧盟三国未能兑现承诺的经济利益。作为回应，伊

朗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展现战略耐心，随后严格遵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第

26 和 36 段，逐步减少并最终暂停履行承诺。相关措施透明且完全相称。 

 法国外交部长公开威胁要重新实施对伊朗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制裁，

此举构成赤裸裸的政治和经济胁迫行径。诉诸威胁和经济讹诈完全不可接受，且

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此外，法国自身不履行义务却威胁启动

所谓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此举与国际法不允许一方在不履行协定所规定

义务的同时主张协定所规定权利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种行为于法无据、于

程序不符、不可接受且不具有效性，将有损安全理事会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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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虽声称对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核扩散风险表示关切，但其自身一贯行径

却从根本上损害了该国在不扩散问题上的公信力。法国继续将其核武库现代化

并加以扩充，拒绝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无条件的消极安全保证，对以色列政权

未申报的核武器计划长期沉默纵容，且迄今仍未履行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第六条所承担的裁军义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申致力于开展外交和进行建设性接触。然而，真正的

外交不可能在威胁或压力下推进。如果法国及其伙伴真正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

决问题，就必须放弃胁迫，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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